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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6〕393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建立
南海区燃气安全专家库暂行制度及开展
专家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燃气主管部门，各燃气经营企业，各燃气设计、施工、监理和安全技术咨询单位，燃气器具生产及安装维修单位，各石油天然气输送管道企业，相关行业协会，各有关单位：

为强化南海区燃气行业及石油天然气输送管道保护工作的技术保障力量，规范燃气安全专家管理，让社会力量更好地为检查评估、审批核查、评审论证、咨询服务、宣传培训、事故调查分析和抢险救援等服务，现建立南海区燃气安全专家库。有关管理制度及开展专家推荐申报工作要求如下：

一、申报范围

科研院校、行政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燃气经营企业、石油天然气输送管道企业、燃气设施有关设计、审图、施工、监理单位中，长期从事燃气及油气输送行业相关工作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均可申报进入区燃气安全专家库。

二、个人条件

（一）熟悉城镇燃气或石油天然气输送管道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熟悉生产建设工艺和运行管理，熟悉相关技术标准、设计规范等。

（二）从事城镇燃气或石油天然气输送相关领域工作10年及以上，具有中级（或同等水平）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具备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相关工作领域有突出的专业特长并熟悉行业情况，知识全面，经两名以上非工作单位的已入库专家推荐，不受专业技术职称条件限制。）

（三）身体健康状况能适应工作需要，年龄在65周岁以下。

（四）无违法、违规和违纪等不良信用记录。

三、专家职责

（一）参与城镇燃气设施及石油天然气输送管道保护安全检查，或对已发现的安全隐患进行现场评估，提出隐患整改意见或评估处置意见。

（二）参与行政审批事项现场核查，提出现场核查意见。

（三）参与重大社会事项措施（包含但不限于燃气发展规划、燃气事故应急预案、燃气应急储备制度）的制定、完善、更新，进行评审论证，提出评审论证意见。

（四）参与相关政策措施、技术指引的起草制定，参与燃气行业及石油天然气输送管道保护存在问题的协调处置，提供咨询服务。

（五）参与主管部门组织的相关宣传、培训活动，提供政策法规、专业技能教育培训授课服务。

（六）参与城镇燃气事故或油气输送管线被第三方破坏事故抢险救援，提出抢险意见；参与事故原因调查，提出调查结论，协助完成事故调查报告；协助主管部门分析全区安全生产事故情况及燃气安全形势。

四、专家的义务

（一）接受资格审查和考核，保证个人信息资料真实有效。

（二）服从任务安排，接受任务后无正当理由不得缺席，不得迟到、早退。

（三）涉及所在单位或个人利害关系的事务主动提出回避。

（四）认真、公正、诚实、廉洁地履行职责，发挥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五）未经我局同意不得向外界泄露工作任务及计划。

（六）不得以南海区燃气安全专家的名义，私自从事谋取个人利益的活动。

五、专家库的维护

（一）建立专家档案。档案包含入库提交的基本资料和参加活动情况。如入库资料有更新（如职业技术职称资格、工作单位及职务、联系方式等变化）的，请专家及时告知我局进行信息维护。

（二）实行动态管理。专家库暂不设年限，申报并符合要求的专家即时入库，达到清出条件的实时清出。

（三）服务质量评价。依据专家各次服务质量，我局将对专家进行分级排序。

（四）专家清出条件。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专家资格：

1.因工作调动，不再适宜担任专家的；

2.因身体健康原因不能胜任专家工作或超过65周岁的；

3.本人申请不再担任专家的；

4.两次无故不参加已安排的工作任务的；

5.不正确履行专家的责任义务的；

6.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受到行政、刑事处罚的。

六、任务分配安排

（一）南海区城镇燃气行业及石油天然气输送管道保护方面，我局组织的检查评估、审批核查、评审论证、咨询服务、事故调查等各类社会服务事项的服务专家，原则上从专家库中抽选。

（二）以利害回避为首要规则，以服务质量评价结果为梯度（服务积极性高、服务质量好的专家优先安排下一次工作任务），兼顾各专家公平获得任务分配的权利。

（三）分配任务前，我局会电话咨询被抽选专家的意见，双方确认后敲定，如遇任务临时取消或内容变化的将另行通知。

（四）部分工作要组建专家组的，由抽选的专家形成专家组，内部协商推举专家组组长，协商不成的由我局指定。各专家充分表达个人意见后，由专家组组长总结提炼为专家组意见。

七、劳务报酬

依据有关规定或我局现行标准，按实际工作量和强度公平合理确定，事后发放合法劳务报酬。

八、申报方法

（一）专家入库申报按照个人自愿、单位推荐的原则，由我局根据南海管理实际需要审查确定。

（二）纸质申报：申报人和单位填写好《南海区燃气安全专家登记表》一式二份，连同专家个人身份证、学历证、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及所有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带原件核对）和免冠证件彩照一张，报送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城乡建设科。

（三）电邮申报（推荐）：申报人和单位将填写好的《南海区燃气安全专家登记表》扫描件，专家个人身份证、学历证、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及所有执业资格证书扫描件（带原件核对），电子免冠证件彩照，发送到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城乡建设科邮箱：nhzjcjk@sina.com。
推荐申报工作自通知发出之日起实行，对本通知存在疑问的，可径向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城乡建设科咨询。

附件：南海区燃气安全专家登记表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6年10月8日

（联系人：刘国安，联系电话：86230166，邮箱：nhzjcjk@sina.com，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天佑三路1号建设局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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